
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專任教師徵聘公告 

一、聘任職稱及名額：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 1 名。  

二、 工作內容：  

(一) 負責運動保健學系教學與實習指導、研究與產學合作、學生輔導及指導。  

(二) 協助系辦行政工作及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工作項目。 

三、 應徵資格： 

(一) 具備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，並具運動防護與健康科學、運動醫學相關領域學術

專長，預定於 115 年 7 月前畢業且取得學位證書之應屆畢業者應檢附畢業系所

開立之畢業證明函；持國外學歷者，畢業證書(或「臨時學位證明書」)及成績

單應經駐外單位完成驗證，並附中文譯本。  

(二) 具備運動防護與訓練、運動功能重建、徒手保健等實務教學、研究及實習指導

資歷。 

(三) 具備運動部運動防護員證或國際運動防護專業證照。 

(四) 具備運動防護與訓練產業連結之課程發展及創新相關能力/資歷。 

(五) 具本系專業領域之國際互動與接軌相關資歷尤佳。  

四、檢附資料：  

(一) 包含著作目錄之學經歷履歷表（請參照國科會研究人員個人資料表格式）。  

(二) 學位證書影印本或學位預定取得證明（含博士學位證書）。  

(三) 推薦函 2 封。  

(四) 博士論文（全文）及近五年內學術著作（全文）之影印本（至多 5 篇）。  

(五) 研究及教學計畫書（介紹未來可能進行之研究，從本系專業領域國際發展趨勢

與產業人才需求，提列 1-2 門新增課程之課程名稱及授課大綱）。  

(六) 教學、研究、實習指導及其他等有助審查文件。  

※ 以上資料於徵選程序後，若需歸還請附回郵。  

五、應徵者需檢附相關資料 1 式 3 份，於 115 年 8 月 10 日（週一）前寄達（以郵戳

為憑）。另附電子檔寄至 hanabi@ntsu.edu.tw，信件標題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）。 

六、起聘日期：經審查通過後，預計 116 年 2 月 1 日聘任。  

七、寄送地址： 

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收  

八、第一階段為書面資料審查，條件合於本系需求者將通知第二階段面試。  

九、聯絡方式：  

聯絡人：林孟蓁行政秘書  

電話：(03)328-3201#2306  

E-mail：hanabi@nts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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